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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校高校高校高校 YoungYoungYoungYoung藝藝藝藝』』』』-106年年年年全中運主持人全中運主持人全中運主持人全中運主持人試鏡試鏡試鏡試鏡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目的：藉由 106年全國運動會開幕典禮暖場主持人之試鏡甄選活動，突顯彰

化在地高中職學生的優秀專長。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106年全中運執委會典禮部典禮組) 

四、報名期限：105年 11月 04日(五)起至 105年 12月 05日(一)止。 

五、報名資格： 

(一)凡就讀彰化縣內各公私立高中職之在學學生。 

(二)男女不拘。 

(三)國語及第二種語言(例如：台、客、英、日語、原住民語、新住民語..等)

表達流暢者。 

六、報名方式： 

(一)請至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雲端系統(http://www.boe.chc.edu.tw/)下載列印報

名表(附件一)，親簽參賽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二)及家長同意書(附

件三)，並檢附學生在學證明(學籍資料或學生證)影本乙份。 

(二)105年 12月 05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以掛號方式郵寄或親送至「彰化縣

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住址：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338號)，掛號郵寄

者以 12月 05日之郵戳為憑。信封請註明「106年全中運高校 Young藝

-106全中運主持人徵選活動-○○○(姓名)」，逾期、報名資料不全及格

式不符者，恕不受理。另報名資料不另退(寄)回。 

七、試鏡入選名單： 

試鏡入選名單於 105年 12月 9日(星期五)下午 6時前公告於彰化縣政府教

育處雲端系統(http://www.boe.chc.edu.tw/)。 

八、試鏡時間：105年 12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9時。 

地點：彰化縣政府中庭(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九、試鏡方式： 

(一)參賽者需自理交通、服裝造型。 

(二)上台順序由承辦單位以亂數抽籤排序，分「男生組」及「女生組」，並於

1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6點前公告於徵選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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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人員，應於 12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8時 20分至 8時 50分前抵達會

場辦理報到；並請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及存摺封面影本，俾於得獎時辦

理領取獎金手續。 

(四)徵選比賽時，工作人員叫號兩次仍缺席者，則以棄權論。 

(五)由承辦單位聘請專業評審委員依照下列評分項目評選。 

(六)評分方式及項目： 

1、自我介紹：請以國語以外的第二語言準備 1分鐘以內之自我介紹。 

2、演講：以國語表達為主，由參加人員自訂題目，演講內容須與 106年全

中運在彰化、運動觀光或臺灣體育發展等議題相關，長度 3分鐘為限。

(1.2表演內容、動作、道具等均自由創作發揮。) 

3、機智問答(由承辦單位準備問題，並於台上立即抽出，由參加試鏡者即

時回答) 

十、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1、自我介紹及演講，佔總分 90％ 

(1)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 40％。 

(2)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30％。 

(3)語音(發音、語調、語氣)：占 20％。 

2、機智問答(反應和機智)：總分占 10％ 

(1)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每人限 1分鐘，一開口即計時，30秒時按 1次鈴聲(短音)，

1分鐘時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參加人員應結束發表。  

(2)演演演演    講講講講：：：：每人限 3分鐘，一開口即計時，2分 30秒時按 1次鈴聲(短

音)，3分鐘時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參加人員應結束發表。  

(3)機智問答機智問答機智問答機智問答：：：：每人限於 2分鐘內完整回答，主持人唸完問題，需於 5秒內

開口回答，一開口即計時，未於 5秒開口回答，5秒一到直接計時，1

分鐘 30秒時按 1次鈴聲(短音)，2分鐘時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

參加人員應結束回應。 

(4)自我介紹及演講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 30秒酌扣 1分，未足 30秒，以

30秒計。 

(5)機智問答未於主持人唸完問題 5秒內開口回答，每逾 30秒酌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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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 30秒，以 30秒計。回答時間超過 2分鐘時，每 30秒酌扣 1分，

未足 30秒，以 30秒計。但回答時間不足時，不扣分。 

十一、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 

(一)學生部分：除【機智王獎】及【最上鏡頭獎】外，其他獎項不同重複頒

發。另【最佳主持人獎】及【潛力獎】「男生組」及「女生組」各取 1

名為原則，若總分數未達 75分以上，得從缺。 

1、【最佳主持人獎】：頒發獎狀乙幀，獎金 3萬元。(男女共各頒 1名)，並

取得 106年全中運暖場活動主持人資格。 

2、【潛力獎】：頒發獎狀乙幀，獎金 1萬元。(男女共各頒 1名)，並取得 106

年全中運暖場活動主持人備取資格。 

3、【評審獎】：頒發獎狀乙幀，獎金 5千元。(男女共各頒 1名) 

4、【機智王獎】：頒發獎狀乙幀，獎金 5千元。(男女合頒 1名) 

5、【最上鏡頭獎】：頒發獎狀乙幀，獎金 2千元。(男女合頒 1名) 

(二)指導老師部分： 

1、【最佳主持人獎】：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乙幀，並函請服務學校核予嘉獎

二次。 

2、【潛力獎】：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乙幀，並函請服務學校核予嘉獎乙次。 

3、【評審獎】：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乙幀。 

4、【機智王獎】及【最上鏡頭獎】：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乙幀，若學生重複

得獎，則合併只發放感謝狀乙幀。 

十二、頒獎典禮：105年 12月 24日(星期六)試鏡結束後 30分鐘內立即舉辦。相

關活動流程將於 105年 12月 9日(星期五)下午 6時前連同「試鏡入選名單」一併

公告於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雲端系統(http://www.boe.chc.edu.tw/)。 

十三、權利與義務： 

(一)獲得【最佳主持人獎】之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與主辦單位(彰化縣政

府)簽訂合約書，並配合出席 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相關宣傳活

動，若無故未配合相關宣傳活動，主辦單位得取消 106年全中運暖場活動

主持人資格及獎金，並由其他獎項得獎學生依次遞補。 

(二)106年全中運相關宣傳活動暫定時程如下，主辦單位不另支付交通費、出

席費、主持人費、梳妝費及治裝費等費用。若有誤餐，由主辦單位提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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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便當)及茶水。 
 

項目 內容 備註 

宣傳活動 

主持人 

106年 2月至 4月間配合大會

主持記者會或活動一次。 
確切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排練 
106年 2月至 4月，配合大會

開幕預演時間排練 2~3次 
確切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開幕典禮 106年 4月 22日(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含彩排時間) 

地點：彰化縣立體育館 
 

(三)配合 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相關排練、宣傳及開幕典禮需要，由

本府協助向就讀學校申請公假。 

(四)主辦及承辦單位有權發表參賽過程之照片、影片與參賽者圖文，或擷取、

重製、另製成冊，不另致酬。 

十四、注意事項：參賽者如未具縣內高中職學生身分，則取消參賽資格或撤銷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一)獎金應依相關規定扣繳所得稅。 

(二)活動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或

延期辦理。相關訊息請隨時上網查詢。 

(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及承辦單位得隨時公告補充之，並保留活動

內容及時間變更的權利。 

 


